
 

國立空中大學  臺南中心 114 學年度上學期 
 

01  L1 法律學分專班   面授時間表【週日】 
 

面授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請於第一次面授時選出各科班級班長、副班長，期使班務順利推展。 

二、 請各班副班長於每次面授上課前至空大辦公室領取面授上課簽到簿，下課後再將簽到簿送回空大辦

公室。 

三、 請同學記得於簽到簿上簽到，未簽到的同學，除非有面授教師出具出席證明，否則不受理同學課後

至辦公室要求補簽到。 

四、 面授請假：空大首頁→在校生→請假申請→學生線上請假→→科目→請假日期→假別→請假事由→

科目代(班級) →填上完整資料→回查詢頁→點選請假資料送出(已送出後才完成請假) 

 

『第一次作業、第二次作業命題內容（題目）』由面授教師規定。作業題目請至「教敄行政資訊服務系統」下

載。 

學生平時成績(30%)分別為：第一次平時作業成績(10%)、第二次平時作業成績(10%)及第三次平時成績(10%)。 

第一、二次平時成績為作業成績，第三次平時成績由面授老師依據學生之學習參與(含面授到課率及數位學習程

到課率)評定之。 

 
 
 

科 目 名 稱 班 別 任 課 教 師 上 課 時 間 面 授 日 期 及 面 授 教 室 

法院組織法  6@71A1 楊文仁  週日 08：00～09：50 

第一次面授日 9/21 

第二次面授日 10/19 

第三次面授日 12/7 

  第四次面授日 12/28 

唯農大樓 4 樓 7401教室 

法學緒論 6@72A1 謝政曄 週日 10：00～11：50 

刑法總則 6@73A1 石金堯 週日 12：30～14：20 

民事訴訟法  6@74A1 吳維妮 週日 14：30～16：20 

1.作業繳交請依面授老師規定書寫繳交。 

2.考試時間與面授時間不同，請參照考試時間表。 

3.請自備午餐。 

 

法律學分專班，期中、末考採報告或線上測驗，詳細請參閱考試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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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空中大學臺南中心 114 學年度上學期 

01  L1 法律學分專班  考試時間表 

一、專班考試採取隨班評量，由該科面授教師負責所有期中、期末考試命題

及成績考核。 

二、平時成績占 30％【含第一次作業成績 10%+第二次作業成績 10%+學習參

與（含面授到課率）10%。】、期中考試占 30％、期末考試占 40％。 

三、實體面授及考試： 

（一）實體面授日期：9/2110/1912/712/28（星期日） 

（二）考試：採報告或線上測驗 

預定期中考 10/28~11/6期末考 12/31~115/1/9 

四、面授時間 

科 目 名 稱 級班  師教  面 授 時 間 面 授 教 室 考 試  

6 @ 7 1 A 1 楊文仁 08：00～09：50 
唯農大樓 4樓 

7401 教室 

採報告或線

上考試，由

該科面授教

師負責。 

考試期間不

須到校。 

6 @ 7 2 A 1 謝政曄 10：00～11：50 
唯農大樓 4樓 

7401 教室 

6 @ 7 3 A 1 石金堯 12：30～14：20 
唯農大樓 4樓 

7401 教室 

6 @ 7 4 A 1 吳維妮 14：30～16：20 
唯農大樓 4樓 

7401 教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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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參照期中、期末報告繳交說明完成考試（滑鼠拉到第5頁起）



 
 

國立空中大學  臺南中心 114 學年度上學期 
 

02 L2 法律學分專班   面授時間表【週日】 
 

面授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請於第一次面授時選出各科班級班長、副班長，期使班務順利推展。 

二、 請各班副班長於每次面授上課前至空大辦公室領取面授上課簽到簿，下課後再將簽到簿送回空大辦

公室。 

三、 請同學記得於簽到簿上簽到，未簽到的同學，除非有面授教師出具出席證明，否則不受理同學課後

至辦公室要求補簽到。 

四、 面授請假：空大首頁→在校生→請假申請→學生線上請假→→科目→請假日期→假別→請假事由→

科目代(班級) →填上完整資料→回查詢頁→點選請假資料送出(已送出後才完成請假) 

 

『第一次作業、第二次作業命題內容（題目）』由面授教師規定。作業題目請至「教敄行政資訊服務系統」下

載。 

學生平時成績(30%)分別為：第一次平時作業成績(10%)、第二次平時作業成績(10%)及第三次平時成績(10%)。 

第一、二次平時成績為作業成績，第三次平時成績由面授老師依據學生之學習參與(含面授到課率及數位學習程

到課率)評定之。 

 
 
 

科 目 名 稱 班 別 任 課 教 師 上 課 時 間 面 授 日 期 及 面 授 教 室 

法學緒論 6@71A1 謝政曄 週日 08：00～09：50 

第一次面授日 9/21 

第二次面授日 10/19 

第三次面授日 12/7 

  第四次面授日 12/28 

唯農大樓 4 樓 7403教室 

法院組織法 6@72A1 楊文仁 週日 10：00～11：50 

民事訴訟法 6@73A1 吳維妮 週日 12：30～14：20 

刑法總則 6@74A1 石金堯 週日 14：30～16：20 

1.作業繳交請依面授老師規定書寫繳交。 

2.考試時間與面授時間不同，請參照考試時間表。 

 3.請自備午餐。 

法律學分專班，期中、末考採報告或線上測驗，詳細請參閱考試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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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空中大學臺南中心 114 學年度上學期 

02  L2 法律學分專班  考試時間表 

一、專班考試採取隨班評量，由該科面授教師負責所有期中、期末考試命題

及成績考核。 

二、平時成績占 30％【含第一次作業成績 10%+第二次作業成績 10%+學習參

與（含面授到課率）10%。】、期中考試占 30％、期末考試占 40％。 

三、實體面授及考試： 

（一）實體面授日期：9/2110/1912/712/28（星期日） 

（二）考試：採報告或線上測驗 

預定期中考 10/28~11/6期末考 12/31~115/1/9 

四、面授時間 

科 目 名 稱 班 級 教 師 面 授 時 間 面 授 教 室 考 試  

法學緒論 6 @ 7 1 A 1 謝政曄 08：00～09：50 
唯農大樓 4樓 

7403教室 

採報告或線

上考試，由

該科面授教

師負責。 

考試期間不

須到校。 

法院組織法 6 @ 7 2 A 1 楊文仁 10：00～11：50 
唯農大樓 4樓 

7403教室 

民事訴訟法 6 @ 7 3 A 1 吳維妮 12：30～14：20 
唯農大樓 4樓 

7403教室 

刑法總則 6 @ 7 4 A 1 石金堯 14：30～16：20 
唯農大樓 4樓 

7403教室 

請參照期中、期末報告繳交說明完成考試（滑鼠拉到下一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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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空中大學臺南中心 114學年度上學期 

成功大學光復校區面授專班  
本學期之考試將採用「繳交報告」，請依說明辦理  

學期學習：數位學習平台各科目媒體教材自 114 年 9 月 8 日起開播(新生於該日起才可登入學習平

台。登入平台前請先登入「教務行政資訊系統」>快捷功能區 >上課考試>查看各科班級資訊，再自行規

劃時間觀看數位學習平台之媒體教材、 搭配教科書學習，參加 4 次實體面授上課，如期完成各科二次

平時作業/期中評量/期末評量。 

一、查詢考試評量題目 

（一） 僅實施正考，無補考(無補交時間)。 

（二） 考試題目請於「數位學習平台」查詢下載，非教務行政資訊系統。 

1、 操作路徑→國立空中大學網站首頁→點選「我要上課」→點選【數位學習平台（直

接進入）】。https://uu.nou.edu.tw/mooc/login.php 

2、 輸入帳號（學號）、密碼、驗證碼。進入平台後： 

(1)、 點選【我的課程】下拉選單>選取科目（點選有註明專班班別）〔請勿點選

***（科目）-APP，本區只有數位課程但沒有專班的題目〕 

(2)、 進入課程後>點選左上角「三條橫線 按鈕」圖示，再點選【評量區】>【作

業/期中期末報告】>選擇要作答的題目。請留意開放期限，期限內可以下

載題目及上傳已完成的作業/報告。逾期將關閉下載及上傳功能。 

3、 下載開啟題目檔案即可瀏覽考試題目，請留意【作答說明與相關規定】，各個

科目的作答說明與規定可能不同，請以各個科目題目檔案中的資訊為主。 

二、撰寫報告 

（一） 建議學生以文書軟體（word）進行作答, 請留意作答說明與相關規定，是否抄題

請以各個科目題目檔案中的資訊為主。仔細看清題意，依問題先後順序具體作答。 

（二） 參考教科書或課外資料請針對題意作答，勿逐字照打、勿「複製—貼上」他人網

路文章或 AI代答。作答完畢，點選檔案再點選另存新檔，點選瀏覽選擇要儲存檔案的

位置，將【檔案名稱】命名為【科目-考試班級-姓名-學號】，點選存檔後關閉。報告

檔案建議存成 word檔或 PDF檔（若存成 pages檔，恐老師無法開啟檔案批閱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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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學生報告如無法以電腦文書寫作，可以手寫報告（筆跡請工整清楚）後，以掃描

方式轉成電子檔存檔，或拍照後將照片貼到文書軟體 word轉成電子檔存檔，再上傳至

數位學習平台繳交。逾期或缺繳者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。將【檔案名稱】命名為【科

目-考試班級-姓名-學號】。 

（四）學生作答完畢的報告檔案，建議【保留至本學期結束成績公告無誤】。 

三、繳交方式及期限： 

期中、期末考報告一律上傳數位學習平台 

 以下說明是繳交至數位學習平台上傳至各班級繳交區的操作步驟: 

（一） 先進入國立空中大學網站首頁→點選首頁上方【在校生】→【我的教室】→【數

位學習平台（直接進入）】。 

（二） 進入數位學習平台後，在【我的課程】中尋找 114上學期選修的課程班級區，

點選欲繳交科目的【班級區】。★專班實體面授班，點選進入 6@6 或 6@7 開頭的班

級，例如 6@61A1 或 6@71A1班。（請留意不是進入網頁 APP、影音 APP、語音 APP 之

類的母班） 

（三） 進入班級區後，請確認是否為欲繳交科目的班級區。點選網頁左上角空大 LOGO 

左邊的【三條橫線 按鈕】， 展開左側選單。點選左側選單評量區下

的【作業/期中期末報告】，即可看到報告繳交區。未達開放繳交報告的時間，按鈕呈

灰色，無法點選進入。若已達開放繳交報告的時間，可點選綠色的【進行作業】按鈕，

進入繳交報告。閱讀作答說明/師長叮嚀後，點選【開始作答】。 

（四） 點選【選擇檔案】按鈕，選擇撰寫完畢的報告檔案。請留意不要選錯欲繳交科目

的報告檔案，確認後，點選開啟，點選【確定繳交】，再點選【確定】。 

（五） 請靜待檔案上傳完畢，出現【更新完畢】與【save file】訊息，點選【確定】，

即完成報告檔案繳交。 

四、確認數位學習平台報告繳交結果 

（一） 繳交報告後，左側按鈕雖會顯示為已繳作業，但請點選藍色的【查看結果】按

鈕，確認數位學習平台報告繳交結果。將另開一視窗。請再次確認核對所點選

繳交的報告檔案科目是否繳交到正確科目的班級區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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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再將滑鼠指向作業附檔的連結，點選連結即能下載繳交的報告檔案。開啟下載

的報告檔案，請再次確認，報告檔案是否為欲繳交的已作答完畢檔案？ 

（三） 如果交錯檔案，可於繳交期限內再次重新繳交。若要重新繳交，請點選【已繳

作業】按鈕，先點選【選擇檔案】按鈕，選擇正確欲繳交的已作答完畢檔案。

然後【勾選】欲刪除舊檔的錯誤檔案。點選【確定繳交】，再點選【確定】。

請靜待檔案上傳完畢，出現【更新完畢】與【save file】訊息，點選【確

定】，即完成重新繳交。重新繳交後，請再次點選【查看結果】。並再次確

認，重繳的報告檔案，是否有繳交到正確科目的班級區？以及將滑鼠指向作業

附檔的連結，點選下載重繳的報告檔案，開啟下載的重繳報告檔案。並再次確

認，重繳的報告檔案，是否為欲繳交的已作答完畢檔案？ 

繳交報告日程表 

學生注意事項 

期中考 

題目公告及繳

交期限 

114年 10月 28日～ 

114年 11月 6日止。 

逾期視同缺考，無補交時間。 

題目公告及報告上傳： 
數位學習平台各科班級區。 

成績網路公告 114年 11月 26日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公告 

期中二次補救

教學及考查 

1. 114 年 11 月 26 日～12
月 15日止。 

2. 繳交方式：交給面授老
師批閱。 

對象：期中考試成績不及格且達 30 

分以上的同學。 

實施方式： 

1. 第三次面授日向面授老師登記申

請採行補救教學及給予二次考查，

並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報告。 

2. 二次考查成績超過六十分者，以六

十分計算，成績未達六十分者，該

科成績就期中二次考查成績或原

成績擇優登錄。 

期末考 

題目公告及繳

交期限 

114年 12月 31日～ 

115年 1月 9日止。 

逾期視同缺考，無補交時間。 

題目公告及報告上傳： 

數位學習平台各科班級區。 

成績網路公告 115年 1月 28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公告 

補救教學 沒有補救措施  
 

114.9.10製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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